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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2018年6月13日

(二)�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东路1号金山宾馆北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823,813,500股（其中A股7,328,

813,500股，H股 3,495,000,000股）。本公司并无任何股东有权出席会议但根据《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第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

会议上的任何决议案，亦没有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规定须就会议上的任何决议案放

弃表决权。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51,272,84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93,786,5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457,486,3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699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75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1.9433

(四)�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吴海君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 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长吴海君先生，副董事长高金平先生，执行董事

兼董事会秘书郭晓军先生，执行董事金强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张逸民先生、李远勤女士出

席了会议。 执行董事周美云先生，非执行董事雷典武先生、莫正林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刘

运宏先生、杜伟峰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监事马延辉先生、左强先生，独立监事郑云瑞先生、蔡

廷基先生出席了会议。 监事李晓霞女士、翟亚林先生、范清勇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3、 候任董事金文敏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逐项审议第1项至第7项普通决议

案。 各项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本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3,204,520 99.9897 567,300 0.0103

H股 1,831,113,875 99.8042 3,591,996 0.1958

普通股合计： 7,324,318,395 99.9432 4,159,296 0.0568

注：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九十一条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结果

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下同）

赞成比例指该类别股东赞成的股数占出席会议的该类别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所持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即：赞成股数+反对股数）的比例。 （下同）

反对比例指该类别股东反对的股数占出席会议的该类别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所持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即：赞成股数+反对股数）的比例。 （下同）

2、议案名称：本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3,204,520 99.9897 567,300 0.0103

H股 1,831,116,575 99.8044 3,589,296 0.1956

普通股合计： 7,324,321,095 99.9433 4,156,596 0.0567

3、议案名称：本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3,207,120 99.9897 564,700 0.0103

H股 1,831,110,475 99.8040 3,595,396 0.1960

普通股合计： 7,324,317,595 99.9432 4,160,096 0.0568

4、议案名称：本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3,335,120 99.9918 451,400 0.0082

H股 1,836,624,371 99.9527 869,500 0.0473

普通股合计： 7,329,959,491 99.9820 1,320,900 0.0180

5、议案名称：本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3,204,520 99.9897 567,300 0.0103

H股 1,701,790,751 92.6148 135,703,120 7.3852

普通股合计： 7,194,995,271 98.1412 136,270,420 1.8588

6、议案名称：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8年度境

内审计师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8年度境外核数师， 并授权本公司董事

会决定其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3,210,420 99.9932 370,900 0.0068

H股 1,832,522,375 99.7294 4,971,496 0.2706

普通股合计： 7,325,732,795 99.9271 5,342,396 0.0729

7、议案名称：选举金文敏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3,184,120 99.9929 389,800 0.0071

H股 1,776,493,311 96.6802 61,000,560 3.3198

普通股合计： 7,269,677,431 99.1626 61,390,360 0.8374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股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本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3,335,120 98.6640 451,400 1.3360

7

选举金文敏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33,184,120 98.8390 389,800 1.16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至第7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半数以上通过。

本公司委任本公司2017年度的境外核数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会议的点票

监察员，监察了整个表决的点票过程。本公司大会主席已按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的投票指示如实行事。

三、 对本公司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H股股利派发的说明

(一)�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以人民币计价向股东宣派股利。 A股之股利以人民

币支付，H股之股利则以港币支付。

就向本公司H股股东支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股利 （“末期股利” ） 而言，于

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决议通过宣派末期股利当日之前一个公历星期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人民币兑换港币汇率中间价的平均值为港币100元兑人民币81.65元。 因此，本公司向本

公司H股股东派发末期股利每股为港币0.367元（含税）。

本公司将向其于2018年6月26日（星期二）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H�股股东名册

之股东派发末期股利。本公司将于2018年6月21日（星期四）至 2018年6月26日（星期二）

止期间（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确认获发末期股利之权利。 本

公司未登记 H�股股东如欲收取末期股利。 所有填妥之H股股份过户表格连同有关之股

票，必须于2018年6月20日（星期三）下午4:30或之前交回本公司之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

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1712-1716号铺

进行登记。

有关派发末期股利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详情， 请参见本公司于2018

年4月26日刊载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 ）及本公司网站的2017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或发给本公司H股股东日期为2018年4月26日的通函。

(二)本公司将委任中国银行(香港)信托有限公司作为香港的付款代理人（“付款代理

人” ）， 并会将已宣派的 H�股之末期股利支付予付款代理人， 以代支付予本公司H股股

东。 付款代理人将于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或左右将H股之末期股利支付予于2018年6

月26日（星期二）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 H股股东名册的股东，并由香港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于当日将有关股利寄发。

对于境内个人及企业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资公司 H�股股份，根据公司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 ）签订的《港股通H�股股票现金红

利派发协议》， 中登上海分公司作为港股通H股投资者名义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发的现金

红利，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发放至相关港股通H股股份投资者。 港股通投资

者股权登记日时间安排与本公司H股股东一致。 末期股利预期将于2018年7月13日（星期

五）后的三个港股通工作日内支付。 应支付予通过港股通投资公司H股股份股东的末期股

利将以人民币支付。

有关A股2017年度股利的派发方法将另行公告。

四、 董事之委任

经会议表决，金文敏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金文敏先生的履历谨请参见本公司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资料 （2018年5月29

日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或日期为2018年3月20日刊载于香港交易所网站之公告及

2018年4月26日致H股股东的通函）。

金文敏先生的委任自会议之日起正式生效。

五、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律师、徐启飞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议经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高巍律师、徐启飞律师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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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会” ）第九次会议（“会议” ）于2018年5月28日以传真及信函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8年6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石化

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吴海君董事长主持，董事会讨论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决议一 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金文敏为公司执行董事。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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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拟购买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房

地产及配套设备，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共计21,097,650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双方根据相关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 签署合同及交付款项，

并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相关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过去12个月不存在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

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向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浩” ）购买其所有的坐落于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沟西工业区12-2号房产、

对应土地及配套设备，房屋建筑面积共计8,533.8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1,586.00

平方米，交易价格共计为21,097,650.00元。

海浩的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林天福先生，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

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 且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海浩的实际控制人为林天福先生，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晋江市陈埭庵上村

法定代表人：林天福

注册资本：3000万港币

主要股东：博智（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林天福

经营范围：从事文具用品的生产、设计及批发

截至2018年4月30日，海浩公司资产总额33,263.35万元，净资产-1,547.47万元，2018

年1-4月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299.2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坐落于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沟西工业区12-2号房产、 对应土地及配套设

备，具体交易标的情况如下：

单位：平方米

资产类别 权利证书编号 建筑面积 土地使用面积 用途

房屋建筑物

晋房权证陈埭字第201417149号 3,073.55 -- 工业

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00510号 5,460.33 -- 工业

对应土地

晋国用（2014）第02036号 -- 560.00 工业

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00510号 -- 1,026.00 工业

设备 上述房产附带的空调、配电柜等配套设备

上述交易标的涉及的权利证书均属同一整体自建房屋建筑物下的分割房产或土地权

利证书。 其中，“晋国用（2014）第02036号”土地为海浩原于2013年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晋江青阳支行购得，“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00510号”土地为海浩原通过地

方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出让购买所得，上述房屋建筑物均为海浩自行建设。

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2018年4月30日，上述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17,467,377.00元，账面净值15,829,

810.50元；对应土地账面原值1,202,432.19元，账面净值1,125,618.29元；配套设备账面原

值2,776,973.00元，账面净值1,744,257.4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购买涉及的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所属的

房地产和设备资产评估报告》（大学评估评报字[2018]920024号），以2018年4月30日为评

估基准日，采用重置成本法对交易标的中房产、设备进行评估，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对土地

使用权进行评估，最终确定交易标的评估价值合计人民币21,097,650.00元。 上述资产具

体评估价值及成交价格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类别

权利证书编号 评估方法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房屋建筑

物

晋房权证陈埭字第201417149号

重置成本法 15,829,810.50 18,388,300.00

对应土地

晋国用（2014）第02036号 基准地价修

正法

1,125,618.29 1,082,670.00

设备 上述房产附带的空调、配电柜等配套设备 重置成本法 1,744,257.47 1,626,680.00

合计 18,699,686.26 21,097,650.00

注：表格中“账面价值” 为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值。

本次交易经双方协商， 以上述评估价格作为参考， 确定最终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1,

097,650.00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乙方：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甲方自愿将坐落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沟西工业区12-2号的房地产（房屋建筑物及

对应土地）和配套设备转让给乙方。 双方以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大学评估评报字[2018]920024号）为定价依据，同意按评估

值人民币21,097,65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壹佰零玖万柒仟陆佰伍拾元整）作为上述资

产的成交价格，具体对应房地产及设备的权证相关信息、评估值和成交价格如下：

资产类别 权利证书编号

建筑面积

（㎡）

土地使用

面积

（㎡）

用途

评估值（人民

币元）

成交价格（人

民币元）

房屋建筑

物

晋房权证陈埭字第201417149号 3073.55 -- 工业 6,622,700 6,622,700

闽 （2017） 晋江市不动产权第

0000510号

5460.33 -- 工业 11,765,600 11,765,600

土地

晋国用（2014）第02036号 -- 560.00 工业 369,600 369,600

闽 （2017） 晋江市不动产权第

0000510号

-- 1026.00 工业 713,070 713,070

设备 具体设备以合同附件《设备清单》为准 1,626,680 1,626,680

合计 --- -- -- -- 21,097,650 21,097,650

3、双方签署本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4,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

佰万元整），并在签署本合同后5日内付清余下的全部尾款人民币17,097,650元（大写：人

民币壹仟柒佰零玖万柒仟陆佰伍拾元整），甲方在收到全部款项后，将上述资产全部交付

给乙方，双方应依照规定办理房屋建筑/土地变更登记手续，换发资产权证。

4、甲方保证上述房地产权属清楚，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产权纠纷或债务债权概由甲方

负责清理，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负责赔偿。

5、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定金不予返还；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甲方应在

合同解除之日起10日内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 如果乙方不能向甲方付清款项或甲方不能

按期向乙方交付房地产及设备，每逾期一日，由违约方向对方付相当于上述房地产价款千

分之五的滞纳金。 逾期20日，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契约，索赔损失。

6、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起诉。

7、甲乙双方应遵守国家房地产政策、法规，并按规定缴纳办理上述房地产过户手续所

需缴纳的税费。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满足部分员工尤其是生产人员的住宿需求， 公司拟在晋江生产区域附近购买房产，

专用于员工集体宿舍，而本次购买的海浩房产邻近公司生产车间，且基础配套设施较为成

熟，能够满足生产员工的住宿需求，改善员工住宿条件，进一步提升员工归属感，增强公司

凝聚力，保证生产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以评估价格作为定价依据，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全体董事出席本次

会议。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林天福先生、林清辉先生、林思恩先生、林思萍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购买泉州市海浩文化

用品有限公司单独所有的坐落于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沟西工业区12-2号房产、 对应土地

及配套设备，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具有专业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确定，交易定价

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事项时，关联

董事林天福、林清辉、林思恩、林思萍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

具有专业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确定，交易定价公允。此次购买房产用作员工宿舍，能

够满足生产员工的住宿需求，改善员工住宿条件，进一步提升员工归属感，增强公司凝聚

力，保证生产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审核意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

关联交易是合理的、必要的，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

审议相关董事会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三）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四）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购买涉及的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所属的房

地产和设备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8-35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6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亲自出席

董事11名，公司全体董事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关于调整2018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发布的临2018-36号公告。 ）

二、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2.2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2.2亿元整，并以我公司持有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561.01万股股权

作质押担保，期限3年。

备查文件：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8

—

36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8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增加被担保人名称：公司控股、合营及联营企业

2、 本次担保调整计划涉及被担保单位共计11家。

3、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4、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曾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担保计划

为491,647.98万元。

因部分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有所变化，公司拟调整2018年度担保额度，具体为：

(一)、为控股、合营及联营企业提供担保

序

号

提供担保企业 接受担保企业

调整前担保额

度

（万元）

担保额度增减

变动（万元）

调整后担保

额度（万元）

1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25000 -3000 22000

2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000 -3000 3000

3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00 -1300 0

4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淮北晨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0 -500 0

5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宿州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0 -1000 0

6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2000 2000

7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2200 800 23000

8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000 2000 10000

9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000 2000 14000

10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800 1000 12800

11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000 1000 9000

合计 95800 0 95800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为贷款购车客户向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提供阶段性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与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宝马金融” ）开展汽车个人消费按揭贷款业务，控股子公司将为购车客

户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购车客户与宝马金融签订单笔汽车贷款合同之日起至该笔贷款合同项下的车辆办理抵押生

效即宝马金融取得合格的车辆抵押登记证明文件之日止。 阶段性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具体金额及期限以控股子公司与宝马金

融签订的合同为准。

调整后，加上公司存续中的贷款担保余额，公司2018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担保计划为488,602.53万元。

董事会审议批准上述担保调整事项，并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批准对子公司及合营联营企业（含其下属公司）的贷款提供

担保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625号405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167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林尚涛

经营范围：中华品牌汽车、金杯品牌汽车、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部件、汽车装潢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实业投

资，经济信息服务，信息加工。

股权结构：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4,422.67 46,347.65

负债总额 34,137.35 27,289.13

银行贷款总额 10,000 1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2,894.82 26,042.86

净资产 10,285.32 19,058.52

营业收入 2,107.72 464.02

净利润 223.01 373.21

2、被担保人名称：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浙江省东阳市世茂大道75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贸易咨询；机动车维修；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汽车配件、汽

车用品、商用车、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不含保险代理）；二手车经纪。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东阳市友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8,393.92 17,229.12

负债总额 17,615.52 16,259.42

银行贷款总额 4,500 4,500

流动负债总额 17,507.15 16,112.57

净资产 778.40 969.70

营业收入 48,306.98 11,083.99

净利润 -140.92 191.3

3、被担保人名称：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安徽省淮北市相山中路180-2号1#.101

注册资本：人民币13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陈宝东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广汽丰田、进口丰田品牌汽车销售，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经销汽车装潢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

汽车信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蚌埠瑞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49%股权。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220.33 1,553.15

负债总额 2,489.65 1,735.85

银行贷款总额 -- 252.24

流动负债总额 2,489.65 1,735.85

净资产 -269.32 -182.7

营业收入 7,579.95 1,965.08

净利润 405.3 86.62

4、被担保人名称：淮北晨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淮北市国际汽车城骏驰路3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陈宝东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及配件、二手车、汽车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车辆证件代办，一类机动车维修，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509.21 1,590.34

负债总额 1,322.13 1,440.84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322.13 1,440.84

净资产 187.08 149.50

营业收入 2,808.86 887.23

净利润 -238.80 -37.58

5、被担保人名称：宿州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安徽省宿州市经济开发区西昌南路东侧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陈宝东

经营范围：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广汽本田品牌汽车、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汽车装潢用品销售，

汽车装潢，汽车租赁，二手车交易服务，会展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安徽融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944.6 2,908.32

负债总额 3,022.23 2,999.57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999.42 2,971.82

净资产 -77.63 -91.25

营业收入 8,212.19 1,534.04

净利润 185.14 -13.62

6、被担保人名称：宣城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柏枧山路3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林尚涛

经营范围：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品牌汽车销售；货车、汽车装潢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

销售；汽车信息咨询；代理机动车保险手续；代办汽车上牌、银行按揭贷款手续；二手车交易。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1,185.54 12,412.41

负债总额 10,360.24 11,554.92

银行贷款总额 2,000 4,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276.02 11,463.12

净资产 825.30 857.49

营业收入 21,204.69 5,833.77

净利润 99.07 32.18

7、被担保人名称：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蒙城北路2100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4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林尚涛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MINI（迷你）品牌汽车销售；一类机动车辆维修。 二手车销售，汽车贸易咨询，汽车装潢及用品

销售、服务；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55%股权，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45%股权。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5,230.47 37,038.28

负债总额 27,675.08 30,074.18

银行贷款总额 15,000 15,000

流动负债总额 27,339.06 29,609.72

净资产 7,555.39 6,964.1

营业收入 89,335.98 19,496.52

净利润 2,160.99 808.7

8、被担保人名称：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胜社区马家园10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保险兼代理业务（按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

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销售、汽车用品销售；汽车信息咨询；二手车经纪。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6,954.05 16,772.77

负债总额 12,869.92 12,511.74

银行贷款总额 3,276 2,276

流动负债总额 12,742.4 12,358.26

净资产 4,084.13 4,261.03

营业收入 69,084.47 15,071.2

净利润 1,379.25 176.9

9、被担保人名称：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开发大道250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林尚涛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贸易信息咨询；汽车用饰品销售；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二手车经纪及

经销；机动车辆保险代理；代客户购买车辆服务；为车主代办上牌、银行按揭贷款手续；机动车维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4,366.19 14,333.06

负债总额 12,928.84 12,555.82

银行贷款总额 1,720 2,250

流动负债总额 12,662.14 12,281.59

净资产 1,437.35 1,777.24

营业收入 37,327.97 8,910.46

净利润 1,049.57 339.89

10、被担保人名称：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宜兴市屺亭街道西氿大道100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林尚涛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BMW（宝马）品牌汽车的销售；汽车装饰用品、生活日用品、家用电器的销售；代理机动车辆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服务；代办车辆上牌、办证、年审服务；二手车经销；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85%股权，宜兴菁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5%股权。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6,327.78 17,639.97

负债总额 12,946.53 14,128.75

银行贷款总额 6,000 7,500

流动负债总额 12,850.29 13,997.94

净资产 3,381.25 3,511.22

营业收入 48,278.68 11,450.35

净利润 -38.58 129.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上述计划内的被担保公司全部为公司的控股、合营及联营企业，因业务发展，需向银行申请贷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 上述公司经营

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上述担保均履行了反担保或共同担保流程，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担保额度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主体为公司控股、合营及联营企业，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

范围内，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融资能力，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担保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公开透明，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累积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2018年4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29,541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为145,881.4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60.86%；为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83,659.5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9%。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为0元。

六、 备查文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公告编号：

2018-37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6月25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53 申华控股 2018/6/15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辽宁正国投资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18年6月2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持有10.14%股份的股东辽宁正国投资有限公司，在2018年6月12日提出临时提案

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18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担保计划

为491,647.98万元。

为适应部分子公司的资金需求变化及业务开展，公司拟调整2018年度担保额度，具体为：

一、 为控股、合营及联营企业提供担保

序号 提供担保企业 接受担保企业

调整前担保

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增

减变动

（万元）

调整后担保

额度

（万元）

1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25000 -3000 22000

2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000 -3000 3000

3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00 -1300 0

4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淮北晨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0 -500 0

5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宿州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0 -1000 0

6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2000 2000

7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2200 800 23000

8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000 2000 10000

9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000 2000 14000

10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800 1000 12800

11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000 1000 9000

合计 95800 0 95800

二、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贷款购车客户向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提供阶段性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与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宝马金融” ）开展汽车个人消费按揭贷款业务，控股子公司将为购车客

户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购车客户与宝马金融签订单笔汽车贷款合同之日起至该笔贷款合同项下的车辆办理抵押生

效即宝马金融取得合格的车辆抵押登记证明文件之日止。 阶段性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具体金额及期限以与宝马金融签订的合

同为准。

调整后，加上公司存续中的贷款担保余额，公司2018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担保计划为488,602.53万元。

提请董事会审议批准上述担保调整事项，并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批准对子公司（含其下属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并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18年6月2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8年6月25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宁波路1号申华金融大厦6楼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6月25日

至2018年6月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7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2017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

4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6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

10 关于调整2018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7.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7）人

7.01 关于选举祁玉民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7.02 关于选举池冶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7.03 关于选举张巍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7.04 关于选举叶正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7.05 关于选举钱祖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7.06 关于选举沈毅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7.07 关于选举翟锋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

8.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4）人

8.01 关于选举严旋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8.02 关于选举沈佳云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8.03 关于选举姚荣涛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8.04 关于选举张伏波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9.00 关于选举股东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9.01 关于选举孙英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9.02 关于选举胡春华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正式会议、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8年4月28日、2018

年6月2日、2018年6月1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7、8、9、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7年度董事会报告

2 2017年度监事会报告

3 《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4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年审及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0 关于调整2018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7.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7.01 关于选举祁玉民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7.02 关于选举池冶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7.03 关于选举张巍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7.04 关于选举叶正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7.05 关于选举钱祖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7.06 关于选举沈毅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7.07 关于选举翟锋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8.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8.01 关于选举严旋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02 关于选举沈佳云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03 关于选举姚荣涛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04 关于选举张伏波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0 关于选举股东监事的议案

9.01 关于选举孙英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9.02 关于选举胡春华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

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

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

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

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

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

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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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控股、合营及联营企业。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在2018年度内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担保计划为491,647.98万元。（详见公司临2018—09、16号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批准了本次担保，担保事项在上述综合额度内，具体如下：

（1）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拟向温州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4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

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申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9亿元，期限七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

司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3） 公司子公司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慈溪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4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

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宝利丰” ）拟向中国银行南京新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2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南京宝利丰另一股东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同

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5）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宝利丰拟向招商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上述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南京宝利丰另一股东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6）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宝利丰二手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二手车” ）拟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5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及合肥二手车另一股东安徽泓合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

反担保。

（7）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合肥宝利丰” ）拟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38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及合肥宝利丰另一股东安徽泓合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

反担保。

（8） 公司合营企业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华宝” ）拟向广发银行沈阳南湖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6000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潘强、潘晓华及沈阳华宝另一股东沈阳鹏特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9） 公司合营企业沈阳华宝拟向盛京银行沈阳万泉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

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潘强、潘晓华、盘锦路路通实业有限公司及沈阳华宝另一股东沈阳鹏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

保提供反担保。

（10） 公司合营企业上海丽途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丽途汽修” ）拟向交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300万元，期限一

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丽途汽修另一方股东云南风帆实业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

保。

（11） 公司联营企业陆金申华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简称“陆金申华” ）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申请借

款人民币4800万元，期限三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陆金申华股东北京云企互联投资有限公司同

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2） 公司联营企业陆金申华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8000万元，期限三年。 经审议，董事会

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沈阳华晨专用车有限公司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授权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总裁批准了上述担保事项，该等担保事

项在已经股东大会批准的综合担保额度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共涉及被担保方9家，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控股、合营及联营企业。 有关被担保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公司全资、控股、合营及联营企业，因业务发展，需申请融资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 上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

强的履约能力，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8年4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29,541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为145,881.4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60.86%；为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83,659.5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9%。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为0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附件：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申华专用车

陕西申华投

资

慈溪宝利

丰

南京宝利

丰

合肥 二 手

车

合肥宝利

丰

沈阳华宝 丽途汽修 陆金申华

201

8 年

3 月

31

日

（未

经审

计）

资产总额 58,898.19 56,995.92

14,

333.06

16,

772.77

5,410.41

37,

038.28

31,

252.43

3,939.72

146,

600.41

负债总额 56,899.39 48,632.12

12,

555.82

12,

511.74

4,103.73

30,

074.18

30,

615.09

2,232.75 94,357.74

—流 动 负 债

总额

56,899.39 33,132.12

12,

281.59

12,

358.26

4,016.61

29,

609.72

30,

615.09

2,232.75 6,413.05

—银 行 贷 款

总额

2,400 17,000 2,250 2,276 2,900 15,000 17,512 900 30,676.73

净资产 1,998.8 8,363.8 1,777.24 4,261.03 1,306.68 6,964.1 637.34 1,706.97 52,242.67

营业收入 27,449.52 27.96 8,910.46 15,071.2 2,953.01

19,

496.52

17,

362.07

94.94 3,043.55

净利润 207.51 -89.08 339.89 176.9 85.89 808.7 143.35 -62.79 317.32

201

7 年

12

月

31

日

（经

审

计）

资产总额 46,715.42 56,816.55

14,

366.19

16,

954.05

5,806.4

35,

230.47

33,

922.15

3,915.67

119,

416.67

负债总额 44,924.14 48,363.66

12,

928.84

12,

869.92

4,185.61

27,

675.08

33,

376.21

2,145.91 75,740.33

—流 动 负 债

总额

44,924.14 32,863.66

12,

662.14

12,742.4 4,115.5

27,

339.06

33,

376.21

2,145.91 39,618.81

—银 行 贷 款

总额

3,400 17,000 1,720 3,276 2,900 15,000 19,312 545 34,399.5

净资产 1,791.28 8,452.89 1,437.35 4,084.13 1,620.79 7,555.39 545.94 1,769.76 43,676.34

营业收入 459,084.31 2,993.98

37,

327.97

69,

084.47

11,572.55

89,

335.98

71,

808.63

1,266.07 8,194.55

净利润 295.89 -382.4 1,049.57 1,379.25 255.25 2,160.99 3,290.75 -151.16 777.39

基本

情况

注册地点

上海市闵行

区虹梅南路

4999弄 11号

一层

陕西省渭南

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鸿渭

大道申华汽

车博展园

慈溪市白

沙路街道

开发大道

2509号

南京市栖

霞区尧化

街道尧胜

社区马家

园106号

安徽 省 合

肥 市包 河

区机场路9

号

安徽省合

肥市庐阳

区蒙城北

路2100号

沈阳市浑

南新区涌

泉路1号

上海市 浦

东新 区 周

市路416号

4层

中国 （上

海）自由贸

易试 验 区

罗 山 路

1502 弄 14

号 401-12

室

法定代表人 沈毅 李东 林尚涛 汤琪 林尚涛 林尚涛 林尚涛 沈明会 池冶

经营范围

从事专用汽

车的改装生

产，从事汽车

科技、电子科

技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医

疗器械，五金

交电销售等

房地车开发

与经营 ，汽

车 配 件 销

售； 实业投

资； 二手车

销售、 汽车

用品销售等

华 晨 宝

马、 进口

BMW

（宝马 ）

品牌汽车

销 售 ；汽

车用品销

售、 机动

车维修等

一类汽车

维修（小

型 车

辆 ）； 华

晨宝马 、

进 口

BMW

（宝马品

牌汽车销

售 ）、 汽

车零配件

销售等

一类 机 动

车维修（小

型 车 辆 维

修）： 汽车

销售、汽车

租 赁 以及

信息咨 询

服务；二手

车销售等

华 晨 宝

马、 进口

BMW

（宝马）、

MINI（迷

你）品牌

汽 车 销

售、 一类

机动车维

修等

华 晨 宝

马、 进口

BMW

（宝马）、

MINI（迷

你）品牌

汽车及配

件销售 ；

一类汽车

维修等

汽 车 快 修

（A 类 ），

汽车租赁、

汽车用品、

汽 车 零 配

件销售等

融 资 租 赁

业务；租赁

业务；向国

内 外 购 买

租 赁 财 产

等

股权结构

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华安

投资持有其

100%股权

本公司持有

其 100% 股

权

全资子公

司申华晨

宝 持 有

100% 股

权

全资子公

司申华晨

宝 持 有

51% 股

权， 中裕

达北京持

有49股权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合

肥 宝 利 丰

持有100%

股权

全资子公

司申华晨

宝 持 有

55% 股

权， 安徽

泓合持有

45%股权

全资子公

司申华晨

宝、 沈阳

鹏特汽车

各 持 有

50%股权

全 资 子 公

司 华安 投

资、云南风

帆 实 业 各

持 有 50%

股权

申 华控 股

持 有 45%

股权、SHK�

Venture�

capital 持

有40%、北

京云企持

有 15% 股

权


